附件1

钦州市盐业监管体制

改革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从佳　副市长

副组长：黄立和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邹满丽　市工信委主任

　　　　熊子成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

　　　　唐　锐　钦州盐务管理局局长

成　员：吴　成　市工信委副主任

　　　　黄东刚　市公安局副局长

　　　　何　倪　市财政局副局长

　　　　张团芬　市人社局副局长

　　　　廖丽军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

　　　　陆　劲　市工商局副局长

　　　　罗东平　市质监局副局长

　　　　黄德明　市防艾办副主任

　　　　林广明　市编办副主任

　　　　黄岩松　市法制办副主任

　　　　蒋成辉　钦州盐务管理局副局长

协调小组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召开协调会议，汇总各县区、各部门情况，通报工作进度和工作动态，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工信委，办公室主任由邹满丽同志兼任，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有关同志担任办公室成员，负责我市盐业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的综合协调等具体任务。

附件2
钦州市盐业监管体制改革主要工作任务分工表

	序号
	主要工作任务
	具　　体　　细　　化　　措　　施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制定改革方案
	编制《钦州市盐业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并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市工信委
	2017年10月30日

	2
	完善监管体制
	按程序办理盐业监管体制改革涉及的机构编制事项。
	市编办牵头，市工信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配合
	2017年12月31日

	3
	招录新增人员
	根据核定的编制性质和数量，将市各级盐业主管机构和食盐质量安全监管机构新增人员纳入市本级公开招考进行统一招录；合理设置职位要求，优先选用钦州盐务管理局（广西盐业公司钦州分公司）符合条件的现有人员。
	市人社局
	2018年12月31日

	4
	核定工作经费
	增加编制、职能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分级负担。
	市财政局
	2017年12月31日

	5
	实行分级管理
	各县区人民政府、钦州港区管委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盐业监管体制改革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后组织实施。
	各县区人民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2017年12月10日

	6
	强化过渡期管理
	1.钦州盐务管理局（广西盐业公司钦州分公司）继续履行盐业监管职责；

2.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提前参与，配合钦州盐务管理局做好过渡期内食盐安全监管和执法工作，尽快摸清摸透目前我市的盐业、生产、批发、零售、使用等关键环节的具体情况，理清下一步监管工作思路。
	钦州盐务管理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2017年11月1日－12月31日

	7
	职能划转移交
	1.组织召开职能移交对接会，钦州盐务管理局（广西盐业公司钦州分公司）将相关行政职能分别移交给市工信委和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2.钦州盐务管理局（广西盐业公司钦州分公司）将盐业管理的有关档案、卷宗、案件等资料分别移交给市工信委和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市工信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钦州盐务管理局
	2017年11月1日－12月31日



